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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工办〔2020〕138号


关于做好市区2021年度困难职工
调查摸底工作的通知

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总工会，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
为贯彻落实上级工会关于困难职工帮扶的有关要求，提高困难职工的精准识别度，巩固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效，现就做好市区2021年度困难职工调查摸底工作通知如下：
一、调查摸底对象
1． 特困职工家庭；
2． 深度困难职工家庭；
3． 相对困难职工家庭；
4． 意外致困职工家庭；
5． 其他困难职工家庭：不符合上述4类情形的，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在最低保障3.5倍以内，且本人或家庭成员因病（申请前12个月累计自付医疗费超过5000元）、因子女上学或因遭遇突发意外导致困难的在职职工家庭。
上述1-4类对象的认定标准，按照苏州市总工会《苏州市工会困难职工认定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执行。苏州市现行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1045元。
二、困难职工申报
苏州工业园区总工会，各局（公司）、直属单位工会所属的困难职工家庭，通过所在单位工会逐级向市总工会申请上述5类对象救助。
姑苏区、苏州高新区总工会所属的困难职工家庭，通过所在单位工会逐级向市总工会申请特困职工家庭和其他困难职工家庭救助。其他3类对象由姑苏区、苏州高新区总工会自行组织。
三、时间安排
于2020年12月10日前，请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总工会，各局(公司)工会，直属单位工会，按照《苏州市工会困难职工认定办法（试行）》申报材料相关要求，完成审核、公示、汇总，并将相关材料报至市总工会。
2020年12月25日前，各相关单位工会推荐入户慰问对象。
四、工作要求
1． 认真组织。各级工会要高度重视，大力宣传帮扶政策，广泛发动基层工会，全面摸排困难对象，提高工会帮扶的覆盖面和精准度。
2． 把握口径。各地、各单位工会要加强与政府救助部门间的沟通联系，做到应报尽报，同时避免多头申报。
3． 精准识别。严格落实认定办法，细致审核申报材料，全面入户走访，履行张贴公示，提高困难对象识别精准度，实现困难帮扶进退有序。
市总工会联系人：费雅萍，联系电话：65245900，邮箱：995046989@qq.com。

附件: 1.2021年度苏州市区其他困难职工申请表
2.2021年度苏州市区困难职工花名册

                              
                            苏州市总工会
2020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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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度苏州市区其他困难职工申请表
	姓名
	民族
	性别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年龄
	健康状况
	疾病残疾 类别
	工作状态
	工作  时间

	
	
	
	
	
	
	
	
	
	
	

	住房类型
	建筑面积
	手机号码
	其他联系方式
	劳模类型
	婚姻状况
	是否单亲
	医保状况

	
	
	
	
	
	
	
	

	家庭住址
	邮政编码
	工作单位
	单位性质
	企业状况
	所属  行业

	
	
	
	
	
	

	★本人月平均收入
	家庭其他非薪资年收入
	★家庭年度
总收入
	★家庭
  人口
	★家庭月人均收入
	户口所在地行政区划
	户口类型

	
	
	
	
	
	
	

	是否有一定自救能力
	
	是否为零就业家庭
	

	家
庭
成
员
	姓名
	关系
	性别
	民族
	政治  面貌
	身份证号
	出生日期
	健康 状况
	月收入
	身份
	单位或学校

	
	
	
	
	
	
	
	
	
	
	
	

	
	
	
	
	
	
	
	
	
	
	
	

	
	
	
	
	
	
	
	
	
	
	
	

	
	
	
	
	
	
	
	
	
	
	
	

	
	
	
	
	
	
	
	
	
	
	
	

	
	
	
	
	
	
	
	
	
	
	
	

	主要致困原因
	本人大病 供养直系亲属大病 子女上学 自然灾害 重大事故  其他：

	★申请职工承诺：本人申请工会困难帮扶，上述家庭人口、财产状况等内容属实，没有隐瞒、虚报。 签字：

	基层工会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经审核、公示，该职工符合申报。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中间层次工会
审核意见
	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职工符合申报。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以上工会
审批意见
	审批意见：
经审核，该职工符合申报。
  经办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申请必须提供以下证明材料：1.家庭户口簿复印件；2.职工本人及共同生活家庭成员身份证复印件；3.职工本人及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申请前12个月收入证明；4.因病支出费用单据、就读证明、突发意外情况证明等。5.职工本人有效的市民卡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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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21年度苏州市区困难职工花名册
区总工会，局（公司）工会， 直属单位工会（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社保. 市民卡集成的苏州银行卡卡号
	手机号码
	家庭地址
	户号
	困难类型

	　
	　
	　
	　
	　
	　
	　
	　
	　

	　
	　
	　
	　
	　
	　
	　
	　
	　

	　
	　
	　
	　
	　
	　
	　
	　
	　

	　
	　
	　
	　
	　
	　
	　
	　
	　

	　
	　
	　
	　
	　
	　
	　
	　
	　

	
	
	
	
	
	
	
	
	


1. 户号：苏州市户籍职工请按户口簿填写15位户号，其他填写“非苏州市户籍”；
2. [bookmark: _GoBack]困难类型：特困职工家庭、深度困难职工家庭、相对困难职工家庭、意外致困职工家庭、其他困难职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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